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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号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规范有关业务的会计处理，切实解决我国企业

相关会计实务问题，同时保持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持续趋

同，我们研究起草了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解释第 17 号》）。有关情况说明如

下：

一、起草过程

截至目前，《解释第 17 号》的起草主要经历了以下过

程：

一是启动研究阶段。项目组密切跟踪国际趋同进展和我

国会计实务发展，通过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机制、以及企业会

计准则闭环工作机制收集了解准则实施中需要进一步明确

的问题，并研究确定拟通过准则解释形式加以规范的内容，

启动了《解释第17号》的研究起草工作。

二是调研起草阶段。今年以来，我们分别通过电话访谈、

召开研讨会等多种方式，向有关业务监管单位、企业、会计

师事务所全面了解拟规范问题涉及的业务操作和会计核算

情况，并进行深入研究和讨论，形成《解释第17号》讨论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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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修订完善阶段。充分发挥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机制作

用，就相关问题开展了多次内部研讨，并就部分重点问题书

面征求相关成员单位意见，在汇总整理和深入分析各方面意

见的基础上，经过反复修改完善，形成了《解释第 17 号》

的征求意见稿。

二、主要内容及说明

《解释第 17 号》共包括三个方面内容，分别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。

1.相关背景。

2020 年 1 月和 2022 年 10 月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先后

针对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的分类、附有契约条件的非流动

负债等议题，发布了《对〈国际会计准则第 1 号——财务报

表列报〉的修订》，澄清了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的划分、

对附有契约条件的负债的流动性划分原则，并增加了相应的

披露要求。同时，通过企业会计准则实施机制等渠道了解到，

目前我国实务中对负债的流动性划分，特别是附有契约条件

的负债流动性划分需要进一步指导。为满足国内实务需要，

同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持续趋同，我们对负债的流动

性划分进一步完善规范。

2.解释的主要内容。

《解释第 17 号》对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——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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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列报》中流动负债和非流动负债的划分原则进行了修订完

善。一是明确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没有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

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实质性权利，该负债应当归类为流

动负债，企业是否行使上述权利的主观可能性，并不影响负

债的流动性划分；二是明确对于企业贷款安排产生的负债，

企业将负债清偿推迟至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以上的权利可

能取决于契约条件时，应当区别企业在资产负债表日或之

前、之后应遵循的契约条件，考虑在资产负债表日是否具有

推迟清偿负债的权利；三是明确负债清偿的内涵，并澄清了

如果企业负债的交易对手方可以选择以企业自身权益工具

进行清偿且该选择权分类为权益工具，那么相关清偿条款与

该负债的流动性划分无关；四是明确了附有契约条件且归类

为非流动负债的贷款安排相关信息披露要求，以使报表使用

者了解该负债可能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一年内清偿的风险。同

时，从报表可比性角度出发，《解释第 17 号》对新旧衔接

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；在生效日期方面，《解释第 17 号》

的生效日期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持一致，企业自 2024 年 1

月 1 日起执行解释内容。

（二）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。

1.相关背景。

2023 年 5 月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针对供应商融资安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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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，发布了《对〈国际会计准则第 7 号——现金流量表〉

的修订》以及《对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7 号——金融工具：

披露〉的修订》，规范了供应商融资安排的界定、供应商融

资安排在现金流量表的披露要求以及相关风险信息的披露

要求。从目前国内实务看，供应商融资安排（如反向保理）

日益增多，不同企业对其存在理解不一致，影响到会计信息

的可比性。为满足国内实务需要，同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

保持持续趋同，使报表使用者更好了解供应商融资安排对企

业负债、现金流量及流动性风险敞口等的影响，我们对供应

商融资安排相关的披露加以规范。

2.解释的主要内容。

《解释第 17 号》对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1 号——现金流

量表》以及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——金融工具列报》中

相关内容进行了补充，明确了企业供应商融资安排的范围和

披露要求。一是明确供应商融资安排的界定和范围；二是明

确供应商融资安排在现金流量表的相关信息披露要求以及

根据金融工具准则的相关风险信息披露要求。同时，《解释

第 17 号》对新旧衔接的会计处理进行了规范，并从实务操

作角度对首次执行的特定情形披露进行了简化处理；在生效

日期方面，《解释第 17 号》的生效日期与国际财务报告准

则保持一致，企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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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关于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。

1.相关背景。

2022 年 9 月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针对售后租回的会计

处理发布了《对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第 16 号——租赁〉的

修订》，对资产转让属于销售时租回形成的使用权资产和租

赁负债的后续计量作出进一步规范。从实务看，由于现行准

则对资产转让属于销售时租回形成的租赁负债的计量要求

不明确，不同企业的理解和做法存在一定差异，而将售后租

回形成的租赁负债适用与一般租赁相同的计量要求，可能会

造成承租人仅因重新计量租赁负债而确认一项利得，这与售

后租回仅就转让至买方兼出租人的权利确认相关利得或损

失的要求不一致。为解决前述问题并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保

持持续趋同，我们对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作出进一步规范。

2.解释的主要内容。

《解释第 17 号》对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——租赁》

中资产转让属于销售的售后租回交易的会计处理规定进行

了补充完善：一是明确承租人在对此类售后租回交易所形成

的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时，确定租赁付款额的方式不得导

致其确认与所获得的使用权有关的利得或损失。二是明确对

租赁变更导致租赁范围缩小或租赁期缩短的情形，承租人仍

应将终止租赁的相关利得或损失计入当期损益。在新旧衔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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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面，从报表可比性角度出发，要求对《企业会计准则第 21

号——租赁》首次执行日后的售后租回交易进行追溯调整。

三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

1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中关于流动负债与非流动负债划

分的相关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

定提出建议。

2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中关于供应商融资安排披露的相

关规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

建议。

3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关于售后租回的会计处理相关规

定？如果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

4.是否同意征求意见稿有关新旧衔接的相关规定？如果

不同意，请说明理由，并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

5.对征求意见稿有无其他意见和建议，请说明理由，并

对应当如何规定提出建议。


